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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6� � � � � � � � �证券简称：康欣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2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3月31日，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累计回购股份1,435,

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1%，购买的最高价为1.40元/股、最低价为1.3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人民币1,995,48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召开202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6）。 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议案》，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由“自有资金”

调整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除上述调整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

暨收到股票回购贷款告知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3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截至2025年3月末，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435,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约为0.11%， 购买的最高价为1.40元/股、 最低价为1.38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

995,48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5-023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2.50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12月3日至2026年5月2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

3,144.04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

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

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12月 3日）起至可转债到

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二、蓝帆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蓝帆转债因转股减少7,000元（70张），转股数量为560股。 截至2025年3月31日，

公司可转债余额为1,520,473,300元（15,204,733张）。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7,431,875 0.74 - 7,431,875 0.74

高管锁定股 7,431,875 0.74 - 7,431,875 0.74

首发后限售股 - - - - -

二、无限售流通股 999,696,703 99.26 560 999,697,263 99.26

三、总股本 1,007,128,578 100.00 560 1,007,129,138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

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787100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蓝帆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147� � � �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5-012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15，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磊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845,194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2%

累计已回购金额 78,061,133.09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66元/股~3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在

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2.7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15日和2024年11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关

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3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

845,194股，占公司总股本457,678,129股的比例为0.62%，购买的最高价为30.70元/股、最低价为23.66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8,061,133.0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500� � � � � � � �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5-011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494,447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18%

累计已回购金额 53,331,444.02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66元/股~7.9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0月29日、2024年11月15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的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

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9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58）、《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6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494,44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18%，购买的最高价为7.95元/股、最低价为6.66元/股，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3,331,444.0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579� � � � � �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5-016

转债代码：113606� � � � � �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荣泰转债” 自2021年5月6日进入转股期，截至2025年3月31日，

累计有人民币493,000元“荣泰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转股数量19,263股，占

“荣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13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荣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599,507,000元，占“荣泰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178%。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共有人民币342,000元“荣

泰转债”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转股数量14,597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9号）核准，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60,000.00万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

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2号文同意，公司60,0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1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荣泰转债” ，债

券代码“113606”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荣泰转债” 自2021年5月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初始转股价格为33.32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1年6月24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

33.32元/股调整为32.8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2年6月2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

32.83元/股调整为32.1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6月20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

32.15元/股调整为31.6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5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

31.66元/股调整为23.7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因公司实施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10月16日起，“荣泰转债” 转股价格

由23.78元/股调整为23.4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因公司注销部分回购股份，自2024年10月21日起，“荣泰转债”转股价格由23.49元/股

调整为23.4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注销调整“荣泰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共有人民币342,000元“荣泰转债” 转换为公司

普通股股票，转股数量14,597股。 占“荣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104%。

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有人民币493,000元“荣泰转债” 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

转股数量19,263股，占“荣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138%。

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荣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599,507,000元，占“荣

泰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17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77,381,932 14,597 177,396,529

总股本 177,381,932 14,597 177,396,529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21-59833669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34�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债券代码：128144�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734�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民股份

债券代码：128144�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8.35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9月6日至2027�年2�月2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发行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390号）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980,000,000.00元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为9,8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债券期限为6年。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278号文同意，公司98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3月24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债券代码“128144” 。

根据《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相关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3月5日）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9月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2月28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现有公司总股本372,

514,441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

款，“利民转债” 的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转股价格为14.23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3.9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2021年9月6日， 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将“利民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98元/股向下修正为11.5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9月7日生效。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的股数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

税）。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民转债” 的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前“利

民转债”转股价格为11.50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1.2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4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民转债” 的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 转股价格为11.20

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0.9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民转债” 的转股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 转股价格为10.95

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0.7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4年7月2日、2024年7月18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决定将“利民

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75元/股向下修正为人民币8.50元/股，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7月19日。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 根据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利民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利民转债” 转股价

格为8.50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8.3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1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

效。

二、利民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一季度，“利民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95,155,700元，减少数量为951,557张；转股数量

为11,395,570股，其中优先使用回购库存股转股数量为9,837,590股，新增股份转股数量为1,557,980

股。

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884,094,400元，剩余可转债数量为8,840,944张。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

流通股

42,236,645 11.51 -4,950 -4,950 42,231,695 11.46

高管锁定股 42,236,645 11.51 -4,950 -4,950 42,231,695 11.46

股权激励限售

股

二、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24,633,830 88.49 1,562,930 1,562,930 326,196,760 88.54

三、股份总数 366,870,475 100 1,557,980 1,557,980 368,428,455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0516-8898452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利民股份）、《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利民转债）。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01日

证券代码：60120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材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转债代码：113064� � � � � � � � � � � � �转债简称：东材转债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东材转债” 自2023年5月22日开始进入转股期。 截至2025年3月

31日，“东材转债” 的累计转股金额为88,00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511股，占

“东材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0.000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东材转债” 尚未转股的金额为1,399,

912,000元，占“东材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37%。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第一季度，“东材转债” 的转股金额为0元，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东材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0.00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东材转债” 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10号）核准，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400万

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40,000万元，期限6年。

（二）“东材转债” 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3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4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2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东材转

债” ，债券代码“113064” 。

（三）“东材转债”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东材转债”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5月2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11.75元/股。 “东材转债”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

下：

1、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共注销435,500

股，公司总股本由916,951,112股变更为916,515,612股。 鉴于本次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小，根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东材转债”转股价格未作

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2、公司于2023年6月6日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根据公司可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东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75元/股调整为11.65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 “东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6）。

3、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完成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后的股份数量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东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65元/股调整为11.5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

“东材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4、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本次回购注销涉及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9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

093.35万股。 根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东材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50

元/股调整为11.6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1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调整可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东材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3年5月22日至2028年11月15日。

2025年第一季度，未有“东材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占“东材转债”

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0.0000%。

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共有88,000元“东材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

为7,511股，占“东材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917,710,612股的0.0008%。

截至2025年3月31日，“东材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1,399,912,000元， 占 “东材转

债” 发行总量的99.993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

第一季度变动数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96,784,623 0 896,784,623

总股本 896,784,623 0 896,784,623

四、其他

联系部门：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16-2289750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0109� � � � � � �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14

债券代码：115192� � � � � � � �债券简称：23国金0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25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2025年4月9日

● 本息兑付日：2025年4月10日

● 债券摘牌日：2025年4月10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 ），将于2025年4月10日开始支付自2024年4月10日至2025年4月9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利息

和本期债券本金。 为保证还本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二）债券简称：23国金02

（三）债券代码：115192.SH

（四）发行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总额：15亿元

（六）债券期限：3年

（七）票面利率：3.10%

（八）计息期限及付息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23年4月10日至2025年4月9日，本期债券付息日

为计息期限的每年4月10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兑付兑息情况

（一）本年度计息期限：2024年4月10日至2025年4月9日。

（二）票面利率及兑付金额：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3.10%，每手本期债券兑付本金为

1000元，派发利息为31.00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2025年4月9日。截至该日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

享有本年度利息和剩余全部本金。

（四）本息兑付日：2025年4月10日

（五）债券摘牌日：2025年4月10日

三、兑付、兑息办法

（一）本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

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

在本期兑付、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本金及利息划付给相

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本金及利

息。

四、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本期债

券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

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2021年11月22日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税[2021]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

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联系人：王洋

联系电话：028-86690115

（二）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联系人：胡俊华、唐燕

联系电话：0512-62938803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14楼

联系人：冯天娇

联系电话：021-68606283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689� � � � �证券简称：银河微电 公告编号：2025-009

转债代码：118011� � � � � � � � �转债简称：银微转债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常州银

河星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0,747,7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61%；恒星国际有限公司

（ACTION� 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公司34,473,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6.74%；常州银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银江投资” ）持有公司8,

182,2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5%；常州银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银冠

投资” ）持有公司5,50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7%。前述四个企业为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本公司88,911,000股，占总股本68.98%。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

股份，且已于2024年1月29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12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

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银江投资和银冠投资拟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两种方式

合计减持3,2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1%。若在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对应的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在

相关公告中予以说明。

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本次权益

变动后，常州银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常州银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

致行动人常州银河星源投资有限公司、ACTION� 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86,964,5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减持前的68.98%降至

67.47%。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本次权益

变动后，常州银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常州银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

致行动人常州银河星源投资有限公司、ACTION� ST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为85,793,8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减持前的67.47%降至

66.56%。

2025年4月1日，公司收到股东银江投资、银冠投资发来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2025年2月12日至2025年3月26日，银江投资、银冠投资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

936,437股，通过竞价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289,031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达到2.50%。因股东当前自身资金需求已基本满足，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现将

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常州银江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182,260 6.35% IPO前取得：8,182,260股

常州银冠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5%以下股东 5,508,000 4.27% IPO前取得：5,508,000股

常州银河星源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40,747,740 31.61%

IPO前取得 ：40,747,740

股

ACTION� STAR�

INTERNATIONAL�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4,473,000 26.74%

IPO前取得 ：34,473,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

组

常州银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8,182,260 6.35%

杨森茂先生持有常州银河星源投资有

限 公 司 、ACTIONSTAR�

INTERNATIONALLIMITED95% 股

权，并担任银江投资、银冠投资普通合

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上述主体因关

联关系形成一致行动人。

常州银冠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5,508,000 4.27%

常州银河星源投资有限公司 40,747,740 31.61%

ACTION� STAR�

INTERNATIONAL�LIMITED

34,473,000 26.74%

合计 88,911,000 68.98%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有

数量

（股）

当前

持有

比例

常州银江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710,

000

1.33

%

2025/2/12

～

2025/3/25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22.60 －

25.39

39,086,

025.29

已完成

6,472,

260

5.02%

常州银冠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515,

468

1.18

%

2025/3/17

～

2025/3/26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22.66 －

23.70

34,694,

974.15

未 完

成 ：4,

532股

3,992,

532

3.1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股东当前自身资金需求已基本满足，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88689� � � � � � � � � �证券简称：银河微电 公告编号：2025-008

转债代码：118011� � � � � � � � � �转债简称：银微转债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1,000.00元“银

微转债”转为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普通股，转股数量为

31股，占“银微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2%。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银微转债” 累计共有261,000.00元转为公

司普通股， 累计转股数量为8,167股， 占 “银微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6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银微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人民币499,739,000.00元，占“银微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47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80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

年7月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5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

50,0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年7月4日至2028年7月3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99号文同

意，公司5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8月2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银微转债” ，债券代码“118011”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银微转债” 自2023年1月9日起可转

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1.95元/股。

因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8日起调整为31.73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银微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7日起调整为31.53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2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银微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银微转债”转股期为2023年1月9日至2028年7月3日。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3

月31日，本季度共有1,000.00元“银微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转股数量为31股，占“银微

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2%。 自开始转股至2025年3月31日，“银微转

债” 累计共有261,000.00元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数量为8,167股，占“银微转债” 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63%。

（二）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银微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99,739,000.00

元，占“银微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478%。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4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8,903,136 31 128,903,167

总股本 128,903,136 31 128,903,167

四、其他

如需了解“银微转债” 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9-68859335

联系邮箱：gmesec@gmesemi.cn

特此公告。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